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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2015-060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理工监测 股票代码 00232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雪会 俞凌佳 

电话 0574-86821166 0574-86821166 

传真 0574-86995616 0574-86995616 

电子信箱 ir@lgom.com.cn ir@lgom.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67,087,371.04 70,837,179.43 70,837,179.43 -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85,615.71 15,216,167.91 15,216,167.91 -8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36,046.80 10,785,554.50 10,785,554.50 -81.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24,607.61 82,125,530.27 82,125,530.27 -98.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5 0.06 -8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5 0.06 -8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3% 1.23% 1.29% -1.0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237,593,824.48 1,320,225,023.62 1,320,225,023.62 -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81,913,584.84 1,234,242,631.14 1,234,242,631.14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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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353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天一世纪

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27% 102,480,000 0 冻结 45,000,000 

李雪会 境内自然人 3.99% 11,260,000 8,445,000   

周方洁 境内自然人 1.94% 5,478,478 4,108,858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

投摩根安全战

略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86% 2,440,553 0   

赵国良 境内自然人 0.86% 2,415,700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博

时沪港深优质

企业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83% 2,350,132 0   

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昀沣证

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74% 2,080,600 0   

郭建 境内自然人 0.67% 1,888,562 0   

挪威中央银行

－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64% 1,799,503 0   

中国农业银行

－大成积极成

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9% 1,660,03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控股股东宁波天一世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一周方洁

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宁波天一世

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周方洁与其他 8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 8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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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是国家宏观经济迈入新常态的一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和不断加大的下行压力，尽管国民经济运行处在合理

区间，但工业投资需求没有明显改善，加之国家电网公司为提升状态监测系统装置质量及运行可靠性，完善系统功能，提升

应用水平开展了输变电设备状态监测系统治理提升工作，放缓了在线监测产品招投标工作，对公司2015年中期业绩产生持续

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708.74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5.29%；利润总额345.43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8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8.56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81.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3.60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81.12%｡ 

公司业绩下降，一方面因为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减少，更主要的是由于定期存款的利息收入以及收到的软件产品增

值税退税和财政补贴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导致公司本期净利润的减少幅度远高于营业收入的减少幅度。 

报告期内，公司前期的加强研发提升产品质量，加强信息化建设规范内部控制，夯实管理基础并提升管理水平，拓宽营

销渠道增强竞争力，加强成本控制、降低费用等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尽管受到行业影响公司业绩尚有下滑，招投标方式的改

变使得毛利延续下滑，但是公司招投标中标率有了一定上升。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保持研发投入，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公司新增实用新型专利3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3项，不断提

升研发项目管理水平，增强研发实力，保持公司在行业中的技术领先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并购重组取得实质性进展，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高能投资、博联众达和朱林

生等48名自然人所持有的博微新技术100%股权，同时购买成都尚青、银泰睿祺、银汉兴业、凯地电力、薪火科创、中润发

投资和熊晖等3名自然人所持有的尚洋环科100%股权，并向特定对象天一世纪、周方洁募集配套资金。上述事项已经中国证

监会审核批准。目前，交易标的的资产过户已完成。公司会继续推进配套资金募集、股份发行上市等相关工作。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形成电力在线监测设备、电力工程项目建设信息化服务和水质自动在线监测三大业务板块。在

巩固和扩大三大板块各自竞争优势的基础上，上市公司将紧紧围绕“环保、节能、智慧”的发展方向，形成“以数字运维平台

为主体，以节能、环保为两翼”的战略格局，成为技术领先、质量领先、服务领先、市场占有率领先的行业翘楚。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正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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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签字页）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周方洁 

2015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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